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績優導師暨輔導員選拔及獎勵要點
112.3.22本校111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訂定
115.5.27本校114學年度第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

1、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落實學生之輔導工作，獎勵輔導學生著有成效之導師、輔導員，特訂定「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績優導師暨輔導員選拔及獎勵要點」(以下稱本要點)
2、 凡擔任導師、輔導員連續滿二年以上者，均有候選資格。
3、 選拔標準與遴選計分原則：
(1) 共同量化指標（40%）:
1. 出席期初、期末導師暨輔導員會議。(由諮商中心提供資料)
2. 參與導師及輔導員輔導知能研習及特教研習。(由諮商中心提供資料)
3. 出席班會：日間部每學期出席班會四次(含)以上、進修部每學期出席班會二次(含)以上。(由課外活動組提供資料)
4. 填寫學生關懷紀錄。(由諮商中心提供資料)
5. 與學生互動滿意度調查問卷成績。(由諮商中心提供資料)
(2) 質化指標（60%）：
1. 經常與學生保持聯繫，瞭解關懷學生有具體成效者。
2. 關懷及輔導學生生活、學習等有具體成效者。
3. 協助學生解決困難問題，有具體成效者。
4. 處理學生特殊事件或重大事項有具體成效者。
5. 擔任學校與學生溝通之橋樑，有具體成效者。
6. 對學生輔導工作有具體創新措施者。
7. 主動並積極完成導師、輔導員任務，有具體成效者〈依本校「導師暨輔導員制度實施要點」辦理〉。
8. 學生對導師、輔導員輔導反應良好者。
9. 其他優良事蹟。
(3) 遴選計分原則(如附件一)說明。
4、 獎勵辦法：
(1) 「系績優導師獎」、「系績優輔導員獎」每名頒授獎狀乙紙及獎金2,000元。
(2) 「校績優導師獎」、「校績優輔導員獎」名額應佔受推薦人數之30%，每名頒授獎狀乙紙及獎金2萬元，除公開績優事蹟外，並得邀請至導師暨輔導員會議，進行輔導成果之同儕觀摩。
5、 審查程序：
(1) 初選：
1. 各系依本要點第二、三點之規定推薦候選人，其推薦候選人名額為：班級數未滿10班得推薦1人，滿10班以上者得推薦2人。
2. 各系績優導師、輔導員之推薦須經系務會議通過。
3. 凡獲初選推薦之導師、輔導員即獲頒「系績優導師獎」、「系績優輔導員獎」，並直接取得「校績優導師獎」、「校績優輔導員」選拔資格。
(2) 決選：
1. 各系於初選完成後，應填具「績優導師推薦表」、「績優輔導員推薦表」(附件二)，並檢附會議紀錄及績優事蹟相關佐證資料，由推選單位送學務處彙整。
2. 每學年績優導師、輔導員之決選，由校外專家3人組成選拔委員會遴選之，選拔委員會之成員，由學務長推薦校外學者專家若干名，再經校長圈選核定後組成。績優導師、輔導員決選方式由選拔委員決定之。
6、 其他相關規定：
(1) 曾獲「校績優導師獎」、「校績優輔導員獎」者，至少須隔二年方得再受推薦。
(2) 績優導師及輔導員選拔每學年辦理一次。
(3) 辦理時程：當學年度之績優導師及輔導員於次學年度完成評選作業。
1. 績優導師及輔導員選拔於每年7月15日前完成教學單位推薦作業，請填具「績優導師推薦表」、「績優輔導員推薦表」，並檢附會議紀錄，由推選單位送學務處彙整。
2. 績優事蹟相關佐證資料於每年8月15日前送交學務處作為評選依據，逾時不予收件。
3. 每年9月中旬前由學務處召開績優導師及輔導員選拔作業，由各委員評選上學年度績優導師及輔導員。
7、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附件一
亞東科技大學校績優導師暨輔導員遴選計分原則
	評分項目
	備註

	一、共同量化指標（40%）:
    (一) 出席期初、期末導師暨輔導員會議。(佔10%)
        (上、下學期共四場，出席一場次2.5分)
    (二) 參與導師及輔導員知能研習。(佔5%)
        (參與一場加1分，最高加至5分)
    (三) 出席班會：日間部每學期召開班會四次(含)以上、進修部
每學期召開班會二次(含)以上。(佔10%)
(日間部上、下學期共八場，出席一場次1.25分，進修部上下學期共四場，召開一場2.5分，最高加至10分)
    (四) 填寫學生關懷紀錄次數。(佔5%)
            1~10次者，1分。
            11~20次者，2分。
            21~30次者，3分。
            31~40次者，4分。
            41~50次以上者，5分。
(五) 與學生互動滿意度調查問卷成績。(佔10%)
            70分(含)~74.99分者，2分。
            75分(含)~79.99分者，4分。
            80分(含)~84.99分者，6分。
            85分(含)~89.99分者，8分。
            90分(含)以上者，10分。
	(一)出席期初、期末導師暨輔導員會議。(由諮商中心提供資料)
(二)參與導師及輔導員知能研習。(由諮商中心提供資料)
(三)出席班會次數。(由課外活動組提供資料)
(四)學生關懷紀錄次數。(由諮商中心提供資料)
(五)與學生互動滿意度調查問卷成績。(由諮商中心提供資料)

	二、質化指標（60%）：
    (一) 經常與學生保持接觸，瞭解關懷學生有具體成效者。
    (二) 輔導學生生活、學習及活動有具體成效者。
    (三) 協助學生解決困難問題，有具體成效者。
    (四) 處理學生特殊事件或重大事項有具體成效者。
    (五) 擔任學校與學生溝通之橋樑，有具體成效者。
    (六) 對學生輔導工作有具體創新措施者。
 (七) 主動並積極完成導師、輔導員任務，有具體成效者〈依本
校「導師暨輔導員制度實施要點」辦理〉。
 (八) 學生對導師、輔導員輔導反應良好者。
    (九) 其他優良事蹟。
	請從導師、輔導員附上的佐證資料中評分。





附件二-1
亞東科技大學   學年度績優導師推薦表
	導師姓名
	
	導生系別班級
	

	擔任本校
導師年資
	年
	是否曾獲選
為校績優導師
	□是（        學年度）
□否

	具體輔導績優事蹟
	（具體事蹟請條列填寫，並另於規定時程內繳交相關佐證資料送諮商中心）

	輔導心語
	  1.請受推薦導師務必填寫導生輔導心得或經驗分享，約300-500字
  2.視需要，獲校績優導師者須另提供績優教師手冊文章一篇


	導 師
	系主任 (主任導師)

	以上保證所填內容屬實，並另繳交相關佐證資料為憑





簽章：
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綜合意見：






簽章：
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【說明】
1.導師年資為該導師於本校擔任導師累積年資。
2.人選之推薦須經系務會議或系導師暨輔導員會議通過，並檢附會議紀錄及會議簽到表影本。
3.請填妥本表後，交由系主任 (主任導師)簽核後彌封送至諮商中心辦理。
1
附件二-2
亞東科技大學   學年度績優輔導員推薦表
	輔導員姓名
	
	導生系別班級
	

	擔任本校
輔導員年資
	年
	是否曾獲選
為校績優輔導員
	□是（       學年度）
□否

	具體輔導績優事蹟
	（具體事蹟請條列填寫，並另於規定時程內繳交相關佐證資料送諮商中心）

	輔導心語
	  1.請受推薦輔導員務必填寫導生輔導心得或經驗分享，約300-500字
  2.視需要，獲校績優輔導員者須另提供輔導心得文章一篇


	輔導員
	系主任 (主任導師)

	以上保證所填內容屬實，並另繳交相關佐證資料為憑



簽章：
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綜合意見：




簽章：
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【說明】
1. 輔導員年資為該輔導員於本校擔任輔導員累積年資。
2. 人選之推薦須經系務會議或系導師暨輔導員會議通過，並檢附會議紀錄及會議簽到表影本。
3. .請填妥本表後，交由系主任 (主任導師)簽核後彌封送至諮商中心辦理。
